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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

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

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健

康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公用事

业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

精选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股票

[金道科技301279.

SZ]

[ 金 道 科 技

301279.SZ]

[ 金 道 科 技

301279.SZ]

[ 金 道 科 技

301279.SZ]

[金道科技301279.

SZ]

获配数量（股） 2,956 2,956 2,956 2,956 2,956

限售数量（股） 296 296 296 296 296

限售股总成本（元） 9,235.20 9,235.20 9,235.20 9,235.20 9,235.20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

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限 售 股 账 面 价 值

（元）

9,235.20 9,235.20 9,235.20 9,235.20 9,235.20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

金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2年04月06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

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4月08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

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

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健

康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公用事

业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

精选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股票

[军信股份301109.

SZ]

[ 军 信 股 份

301109.SZ]

[ 军 信 股 份

301109.SZ]

[ 军 信 股 份

301109.SZ]

[军信股份301109.

SZ]

获配数量（股） 12,250 10,106 11,821 12,250 12,250

限售数量（股） 1,225 1,011 1,183 1,225 1,225

限售股总成本（元） 42,642.25 35,192.91 41,180.23 42,642.25 42,642.25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

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限 售 股 账 面 价 值

（元）

42,642.25 35,192.91 41,180.23 42,642.25 42,642.25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

金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2年04月06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

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4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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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4547�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中交债

债券代码：149192�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中交债

债券代码：149610�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1中交债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司” ）于2022年4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

部《关于对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194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根据关注函内容及要求，我司高度重视，经认真核查，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根据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其他事项类第1号 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格式” 的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

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我司严格按照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其他事项

类第1号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格式” 的规定，针对相关事项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现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发函核实，并进行了认真自查。

在股价异动期间，我司严格按照深交所监管规则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实际情况，分别

于2022年3月28日、3月30日、4月6日公开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对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关

注与核实，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详情参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3、2022-035、2022-037）。

经核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我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我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根据本所规定，向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

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我司按照关注函要求向公司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书面函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我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书面回复；根据函

询结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计划对我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

三、根据本所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你公司未公开的年报信息是

否向除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回复：经核查，我司近期未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我司未公开的年报信息未向除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四、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

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我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书面函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

述主体已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根据函询结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我司近期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

形。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7日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通

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调整定投起点金额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经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利得基金）协商一致，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2022年4月11日起，在上海利得基

金开通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调整定投起点金额。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自2022年4月11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利得基金办理下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开通定投

中加丰泽纯债债券 003417 开通

二、调整定投起点金额

自2022年4月11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上海利得基金办理下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定投起点

金额为 10�元。 其中：中加龙头精选混合、中加量化研选混合、中加低碳经济六个月持有混合基金定投业务

将待基金开放申购后开通。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开通定投

中加货币

A类：000331

C类：000332

仅A类开通

中加纯债一年

A类：000552

C类：000553

/

中加纯债债券 000914 开通

中加改革红利混合 001537 开通

中加心享混合

A类：002027

C类：002533

开通

中加丰润纯债债券

A类：002881

C类：002882

开通

中加丰泽纯债债券 003417 开通

中加颐享纯债债券 004910 开通

中加聚鑫纯债一年

A类：004940

C类：004941

/

中加紫金混合

A类：005373

C类：005374

开通

中加转型动力混合

A类：005775

C类：005776

开通

中加聚利纯债定开

A类：006588

C类：006589

/

中加聚盈定开债券

A类：007061

C类：007062

/

中加优选中高等级债券

A类：007557

C类：007558

开通

中加安瑞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FOF) 007673 开通

中加科盈混合

A类：008033

C类：008034

开通

中加1-3年政金债指数 008574 开通

中加科丰价值精选混合 008356 开通

中加聚庆定开混合

A类：009164

C类：009165

/

中加核心智造混合

A类：009242

C类：009243

开通

中加安瑞平衡养老三年(FOF) 008930 开通

中加优势企业混合

A类：009853

C类：009854

开通

中加新兴成长混合

A类：009855

C类：009856

开通

中加中证500指数增强

A类：010153

C类：010154

开通

中加科享混合

A类：010398

C类：010399

开通

中加新兴消费混合

A类：010176

C类：010177

开通

中加聚隆持有期混合

A类：010545

C类：010546

开通

中加科鑫混合

A类：010543

C类：010544

/

中加聚优一年混合

A类：011433

C类：011434

/

中加1-5年国开债指数 012039 开通

中加消费优选混合

A类：012202

C类：012203

开通

中加喜利回报混合

A类：012071

C类：012072

开通

中加邮益一年持有混合

A类：012471

C类：012472

开通

中加龙头精选混合

A类：013771

C类：013772

开通

中加量化研选混合

A类：014691

C类：014692

开通

中加低碳经济六个月持有混合

A类：014478

C类：014479

开通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32-588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2、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

本公司网站：http://www.bobbns.com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具体定投业务规则、销售机构的营业网点、

业务办理方式及流程等，请投资者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

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敬请投资者关

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3、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

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88368� � �证券简称：晶丰明源 公告编号：2022-041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980,1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980,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2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12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黎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汪星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因疫情防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委派律师

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203 99.9980 897 0.002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203 99.9980 897 0.002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203 99.9980 897 0.002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203 99.9980 897 0.002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2022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48,390 99.9310 31,710 0.069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203 99.9980 897 0.002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003 99.9976 1,097 0.0024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79,203 99.9980 897 0.002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979,203 99.9084 897 0.0916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979,003 99.8880 1,097 0.1120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979,003 99.8880 1,097 0.1120 0 0.0000

10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979,203 99.9084 897 0.0916 0 0.0000

11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

案》

979,003 99.8880 1,097 0.1120 0 0.0000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2022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办理相关事

宜的议案》

948,390 96.7646 31,710 3.2354 0 0.0000

13

《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979,203 99.9084 897 0.0916 0 0.0000

14

《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979,003 99.8880 1,097 0.1120 0 0.0000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979,203 99.9084 897 0.091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2-15项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

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第6-8、10-15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潘添雨、陈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网络投

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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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并于2022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其他

公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

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1年9月18日至2022年3

月1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核查对象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提交了查询申请，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

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夏星星 20211015 - 200

2 张克林 20211014-20220303 2,080 1,130

3 鲁奎 20211207-20211210 200 400

4 张顺法 20211013 - 300

5 孙中华 20210924 - 400

6 吴生红 20220308 - 300

7 杨朋博 20211209 - 600

8 沈鸿云 20210927-20220223 3,300 3,300

9 苏兰 20220225 500 -

10 茹晓文 20211022-20220310 1,999 1,999

11 刘海 20210924-20211104 700 1,900

12 邹勤谦 20211013-20211015 - 1,200

13 张海福 20210930-20220309 3,500 3,283

14 郭天 20210929-20220309 3,840 1,200

15 邓文辉 20210927 - 300

16 潘满昌 20220104-20220317 1,600 1,000

17 高智渊 20220217-20220225 1,000 400

18 王明 20211014 - 600

19 陆金祥 20210922-20220303 5,423 5,923

20 童亭 20211228-20220310 - 500

21 钟子林 20211029 - 400

22 潘志艺 20220105-20220309 800 -

23 李振东 20211129-20211202 - 1,000

24 邱伟 20210929-20220314 7,082 4,260

25 孙进川 20220316-20220317 200 200

26 王剑力 20220114 267 -

27 罗世伟 20210927-20220317 13,099 13,099

28 马朋朋 20211116-20220316 1,611 -

29 罗雄才 20220105-20220113 400 -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其他公司内部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

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人员除夏星星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外，其余28人均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根据上述29名

激励对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

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出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存在利用公司

2022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

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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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2年4月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4月7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4月7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蓥华南路一段10号，四川美丰总部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王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发布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公告编号：2022-13）。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103,967,80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7.750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98,378,9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7961%。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5,588,88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542%。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下同）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2人， 代表股份31,914,24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4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6,325,36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9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人，代表股份5,588,8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542%。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或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6.因疫情防控原因，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视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勇先生、王霜女士、何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

提案

编

码

议案名称

总得票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王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458,954 99.5106% 31,405,402 98.4056% 是

1.02

选举王霜女士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458,954 99.5106% 31,405,402 98.4056% 是

1.03

选举何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458,954 99.5106% 31,405,402 98.4056% 是

2.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朱厚佳先生、潘志成先生、梁清华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议案名称

总得票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选举朱厚佳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3,478,953 99.5298% 31,425,401 98.4682% 是

2.02

选举潘志成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3,483,953 99.5346% 31,430,401 98.4839% 是

2.03

选举梁清华女士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3,479,353 99.5302% 31,425,801 98.4695% 是

3.逐项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郑宏钧先生、杨达高先生、张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

提案

编

码

议案名称

总得票数

（股）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之

得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是否当

选

3.01

选举郑宏钧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03,458,954 99.5106% 31,405,402 98.4056% 是

3.02

选举杨达高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03,458,953 99.5106% 31,405,401 98.4056% 是

3.03

选举张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03,458,953 99.5106% 31,405,401 98.4056% 是

4.逐项审议《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需逐项审议表决的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回避了对关联审议事项的表决。 表决情况：

4.01《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在审议本子议案时，关联股东-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72,053,552股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1,632,948股 281,300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1186% 0.8814%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1,632,948股 281,300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1186% 0.8814%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4.02《公司与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在审议本子议案时，关联股东-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26,325,360股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77,361,140股 281,300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6377% 0.3623%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5,307,588股 281,300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4.9668% 5.0332%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4.03《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103,589,351股 378,449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6360% 0.3640% 0.0000%

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31,535,799股 378,449股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8142% 1.1858% 0.0000%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本议案中需逐项表决的三个子议案，均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半

数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杨波、王宏恩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召开

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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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和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其中1名董事和4名监事由职工代表担

任，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公司法》《工会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由公司工会组织和召集，于2022年2月23日组织召开公司工会

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二届六次职代会，经职工代表民主选举，推选杨德奎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推选冷衍界先生、刘志刚先生、余联勇先生、蒋青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将与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和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和第十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附：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杨德奎先生，1970年生，本科学历，化工工程师。历任四川美丰射洪分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四川

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党群工作部主任、纪委副书记，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射洪分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现任四川美丰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四川欣泰丰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杨德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冷衍界先生，1972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历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20万吨合成氨车间

主任，投资发展部副经理、经理，四川美丰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党委书记；

四川美丰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四川美丰化

肥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冷衍界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公司股份100股；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刘志刚先生，1971年生，本科学历，高级电气工程师。 历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经理、经理，生

产技术质管部经理；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物资采购中心经理；现任四川美丰复合肥产业一体化党工

委书记，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美丰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志刚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公司股份100股；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余联勇先生，1973年生，专科学历，化工工艺工程师。 历任四川美丰化肥分公司尿素二车间副主任、主任，化肥分公

司、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新疆美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四川美丰化肥分公司、化肥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余联勇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

蒋青先生，1965年生，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宣传信息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

主任；现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蒋青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

公司股份2,000股；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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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有效衔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电话或口头的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4月7日16:00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其中，非独立董事王霜女士，独立董事朱厚佳先生、潘志成先生、梁清华女士以视频会议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或现场方式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非独立董事王勇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其中，王勇先生作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王勇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

（二）《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 组成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成员 主任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王勇、王霜、何琳、朱厚佳、潘志成、梁清

华、杨德奎

王勇

2 审计委员会 王勇、朱厚佳、梁清华 朱厚佳（独立董事）

3 预算委员会 王勇、朱厚佳、梁清华 朱厚佳（独立董事）

4 提名委员会 王霜、潘志成、梁清华 潘志成（独立董事）

5 风险管理委员会 王霜、梁清华、潘志成 梁清华（独立董事）

6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何琳、潘志成、梁清华 潘志成（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职工董事杨德

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关于推选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1）。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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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7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有效衔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电话或口头的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4月7日16:30在四川省德阳市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监事7人，实际出席监事7人。其中，郑宏钧先生、杨达高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会议由非职工代表监事张鹏先生

主持，董事会秘书王东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其中，张鹏先生作为本议案的关联监事回避了表决。

张鹏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八日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 ）和《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

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现将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22年3月3日起，至2022年

4月6日17：00止（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员对

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计票结果如下：

截至本次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2022年3月3日，本基金总份额为309,977,821.57份；参加本次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份额共计210,175,969.96份， 占权

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67.80%，达到本次大会有效召开条件，符合《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修改投资范围的议案》（下称“本次会议议

案” ），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210,175,

969.96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100%，达到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

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达到法定条件，符合《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30000元，合计40000元，由基金财产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运作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泓德泓益量

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2年4月7日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 本次大会决

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2年4月7日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议案， 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

效。 根据本次会议议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已将《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并据此修改《泓

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生效的下一工作日（即2022年4月8日）起，变更后的基金合同正式生效。

四、备查文件

1、《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

性公告》

3、《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

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

律意见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963�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22-010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2年4月6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道尔生物” ）获得新西兰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管理局（Medsafe）、健康及残疾伦理

委员会（HDEC）的最终批准，获准在当地开展注射用DR10624的 I期临床试验。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

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药物名称：注射用DR10624

剂型：注射剂（注射用无菌冻干粉末）

适应症：2型糖尿病、肥胖、代谢综合征等。

治疗领域：内分泌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申请人：浙江道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结论：同意开展I期临床试验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2021年4月26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收购道尔生物75%股权， 注射用

DR10624是道尔生物的重点在研创新药之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收购

道尔生物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2021年12月，道尔生物向新西兰健康及残疾伦理委员会（HDEC）及新西兰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

管理局（Medsafe）提交了注射用DR10624的I期临床试验申请；近日Medsafe和HDEC批准道尔生物

在新西兰进行注射用DR10624的I期临床试验。

DR10624为全球首创（first-in-class）的一种靶向GLP-1受体（GLP-1R）、GCG受体（GCGR）

和FGFR1c/Klothoβ（FGF21R）的长效三靶点激动剂。 由N端靶向GLP-1R/GCGR的嵌合肽段与工

程化改造的IgG1� Fc融合， 并在Fc的C末端融合重组的FGF21突变体。 DR1024由中国仓鼠卵巢

（CHO）细胞表达，经纯化后获得。DR10624结构上为对称二聚体，具有GLP-1R、GCGR与FGF21R三

重激动剂的生物学活性，同时融合有去糖基化改造的IgG1� Fc以延长半衰期。临床前的动物研究显示，

DR10624具有明显的降糖、降脂、减重等疗效。

目前全球尚无同时靶向GLP-1R、GCGR和FGF21R的长效三靶点激动剂药物上市， 本次注射用

DR10624获准在新西兰开展I期临床试验，是道尔生物首个在海外获批的临床试验申请，也是全球第

一个进入临床研究的同时靶向GLP-1R、GCGR和FGF21R的长效三靶点激动剂。 此次DR10624在新

西兰的临床试验获批，将丰富公司在内分泌治疗领域的产品储备，增加公司在创新药和内分泌疾病治

疗领域用药的覆盖范围，加速公司融入全球创新医药产业的步伐，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道尔生物注射用DR10624获得新西兰Medsafe及HDEC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是该款新药

研发进程中的一大重要进展。 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长期来看有利于推进产品研发及上

市进度，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新西兰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新西兰药品和器械安全管理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新药研发存在投入大、周期长、

风险高等特点，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药物从临床试验

到投产上市会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

发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7日

证券代码：603960�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来机电 公告编号：2022-008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上海克

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

称“《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了内部公示。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对《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相关公

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2、公示时间：2022年3月29日至2022年4月7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公告栏公示。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公

司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

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4、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为公司公告本次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高级管

理人员、中层管理及核心骨干人员，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也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

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4月8日


